
 

证券代码：300659          证券简称：中孚信息       公告编号：2024-011 

中孚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超过 1%的公告 

股东魏东晓及其一致行动人魏冬青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股东陈志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系因中孚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中孚信息”）

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导致股东持股比例被动增加，股东主动减持股份导致持股数

量、持股比例减少，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导致股本增加、股东持股比例被动

稀释，累计影响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持股权益变动超过 1%。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 

2021 年 12 月 15 日，公司发布《关于大股东减持数量过半暨减持比例超过

1%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90），披露股东魏东晓及其一致行动人魏冬青持

股变动比例超过 1%。权益变动后，股东魏东晓及其一致行动人魏冬青共同持有

公司股份 58,762,801 股（其中：魏东晓持有 57,532,801 股，魏冬青持有 1,230,000

股），合计占当时公司总股本 226,618,285 股的比例为 25.93%。 

2021 年 1 月 8 日，公司发布《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减持计划实施完

毕暨表决权变动超过 1%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2），披露股东陈志江直

接持股及其合并计算的厦门中孚普益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

孚普益”）持股表决权变动比例超过 1%。权益变动后，股东陈志江直接持股

31,619,428 股，持股比例 13.95%，中孚普益持股 8,093,170 股，持股比例 3.57%，

合计表决权持股 39,712,598 股，占当时公司总股本 226,689,141 股的比例为

17.52%。 

（注：因股东陈志江通过中孚普益间接持有 6,778,340 股，持股比例较高，



 

依据《厦门中孚普益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和《证券法》的相关

规定，股东陈志江所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的比例为其直接持有的股份比例与中

孚普益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之和。） 

（二）本次权益变动后 

股东魏东晓及其一致行动人魏冬青共同持有公司股份 58,333,101 股（其中：

魏东晓持有 57,253,101 股，魏冬青持有 1,080,000 股），合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

本 260,392,378 股的比例为 22.40%。与权益变动前相比持股比例累计减少 3.53%，

其中因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被动稀释比例为 3.46%，持股变动比例超过 1%。 

股东陈志江直接持股 31,619,428 股，持股比例 12.14%，中孚普益持股

6,845,626 股，持股比例 2.63%，合计表决权持股 38,465,054 股，占发行后公司总

股本 260,392,378 股的比例为 14.77%。与权益变动前相比持股比例累计减少

2.75%，其中因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被动稀释比例为 2.28%，持股表决权变动比

例超过 1%。 

二、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一）股东魏东晓及其一致行动人魏冬青权益变动情况 

2021 年 12 月 16-17 日，股东魏东晓通过集中竞价减持股份 279,700 股。股

东魏东晓及其一致行动人魏冬青共同持有公司股份减少至 58,483,101 股（其中：

魏东晓持有 57,253,101 股，魏冬青持有 1,230,000 股），持股比例减少至 25.81%，

减少比例 0.12%。 

2021 年 12 月，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226,618,285 股减少至 226,533,165 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数量不变，持股

比例增加至 25.82%，被动增加 0.01%。 

2022 年 9 月，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226,533,165 股减少至 226,379,797 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数量不变，持股

比例增加至 25.83%，被动增加 0.01%。 

2023 年 4 月，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226,379,797 股减少至 225,540,757 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数量不变，持股

比例增加至 25.93%，被动增加 0.10%。 

2023 年 6 月-2023 年 7 月，一致行动人魏冬青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



 

150,000 股。股东魏东晓及其一致行动人魏冬青共同持有公司股份减少至

58,333,101 股（其中：魏东晓持有 57,253,101 股，魏冬青持有 1,080,000 股），持

股比例减少至 25.86%，减少比例 0.07%。 

2023 年 8 月 21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关于同意中孚信息股份

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857 号），同意

中孚信息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公司向 13 名特定对象发行 34,851,621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本次发行导致公司总股本由 225,540,757 股增加

至 260,392,378 股，从而导致股东魏东晓及其一致行动人魏冬青在持股数量不变

的情况下，持有公司股份合计比例由 25.86%减少至 22.40%，被动稀释 3.46%。 

综上，股东魏东晓及其一致行动人魏冬青共同持股比例由本次权益变动前的

25.93%变为本次权益变动后的 22.40%。持股比例累计减少 3.53%，变动比例超

过 1%。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魏东晓 

住所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 

权益变动时间 
2021 年 12 月，2022 年 9 月，2023 年 4、6、7 月，2024

年 3 月 

股票简称 中孚信息 股票代码 300659 

变动类型

（可多

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 股、B 股

等） 
减持股数（股） 变动比例（%） 

A 股（直接持有） 279,700 3.40 

A 股（一致行动人持有）

（表决权影响） 
150,000 0.13 

合  计 429,700 3.53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间接方式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执行法院裁定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继承          □           

赠与                      □    表决权让渡    □ 

其他                      ☑（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导

致持股比例被动增加，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导致股本增加、

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可多选）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魏东晓 

直接持有股份 57,532,801 25.39% 57,253,101 21.99% 

其中：无限售条

件股份 
10,347,975 4.57% 14,313,275 5.50% 

有限售条件股份 47,184,826 20.82% 42,939,826 16.49% 

魏冬青 

直接持有股份 1,230,000 0.54% 1,080,000 0.41% 

其中：无限售条

件股份 
1,230,000 0.54% 1,080,000 0.41%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与一致

行动人

持股合

计（表

决权影

响） 

合计持有股份 58,762,801 25.93% 58,333,101 22.40% 

其中：无限售条

件股份 
11,577,975 5.11% 15,393,275 5.91% 

有限售条件股份 47,184,826 20.82% 42,939,826 16.49%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

作出的承诺、意向、计

划 

是☑  否□ 

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1 日披露了《大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

告》（公告编号：2021-069）。本次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减

持意向、承诺及减持计划一致。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法》《上市公司购

买管理办法》等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

规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

条的规定，是否存在不得

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表决权让渡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7.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8.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股东的减持告知函 

（二）股东陈志江及中孚普益权益变动情况 

2021 年 1 月，中孚普益通过集中竞价减持股份 66,800 股。减持完成后，股

东及中孚普益合计持有表决权股份 39,645,798 股（其中：陈志江持有 31,619,428

股，中孚普益持有 8,026,370 股），持股比例减少至 17.49%，减少比例 0.03%。 

2021 年 7 月，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226,689,141 股减少至 226,618,285 股。股东及中孚普益持股数量不变，持股比例

增加至 17.49%，被动增加 0.0055%。 

2021 年 12 月，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226,618,285 股减少至 226,533,165 股。股东及中孚普益持股数量不变，持股比例

增加至 17.50%，被动增加 0.01%。 

2022 年 1 月，中孚普益通过集中竞价减持股份 1,180,744 股。减持完成后，

股东及中孚普益合计持有表决权股份 38,465,054 股（其中：陈志江持有 31,619,428

股，中孚普益持有 6,845,626 股），持股比例减少至 16.98%，减少比例 0.52%。 

2022 年 9 月，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226,533,165 股减少至 226,379,797 股。股东及中孚普益持股数量不变，持股比例

增加至 16.99%，被动增加 0.01%。 

2023 年 4 月，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226,379,797 股减少至 225,540,757 股。股东及中孚普益持股数量不变，持股比例



 

增加至 17.05%，被动增加 0.06%。 

2023 年 8 月 21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关于同意中孚信息股份

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857 号），同意

中孚信息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公司向 13 名特定对象发行 34,851,621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本次发行导致公司总股本由 225,540,757 股增加

至 260,392,378 股，从而导致股东陈志江及中孚普益在持股数量不变的情况下，

持有公司股份合计比例由 17.05%减少至 14.77%，被动稀释 2.28%。 

综上，股东陈志江及中孚普益共同持股比例由本次权益变动前的 17.52%变

为本次权益变动后的 14.77%。股东陈志江合计拥有表决权股票持股比例累计减

少 2.75%，变动比例超过 1%。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陈志江 

住所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 

权益变动时间 
2021 年 1、7、12 月，2022 年 1、9 月，2023 年 4 月，

2024 年 3 月 

股票简称 中孚信息 股票代码 300659 

变动类型

（可多

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 股、B 股

等） 
减持股数（股） 变动比例（%） 

A 股（直接持有） 0 1.81 

A 股（中孚普益持有）

（表决权影响） 
1,247,544 0.94 

合  计 1,247,544 2.75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间接方式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执行法院裁定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继承          □           

赠与                      □    表决权让渡    □ 

其他                      ☑ 

（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导致持股比例被动增加，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导致股本增加、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可多选）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陈志江 

直接持有股份 31,619,428 13.95% 31,619,428 12.14% 

其中：无限售条

件股份 
1,884,711 0.83% 7,904,857 3.03% 

有限售条件股份 29,734,717 13.12% 23,714,571 9.11% 

中孚普

益 

直接持有股份 8,093,170 3.57% 6,845,626 2.63% 

其中：无限售条

件股份 
8,093,170 3.57% 6,845,626 2.63%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陈志江

直接持

股与中

孚普益

持股合

计（表

决权影

响） 

合计持有股份 39,712,598 17.52% 38,465,054 14.77% 

其中：无限售条

件股份 
9,977,881 4.40% 14,750,483 5.66% 

有限售条件股份 29,734,717 13.12% 23,714,571 9.11%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

作出的承诺、意向、计

划 

是□  否☑ 

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法》《上市公司

购买管理办法》等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

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 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

三条的规定，是否存在

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表决权让渡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7.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8.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特此公告。 

 

中孚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28 日 


